
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 105 年 7 月 25 日(一)中午 12:00～13:00 

地    點：教學大樓 2樓第一會議室 

主    席：劉校長   紀   錄:黃 X 成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貳、業務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一)提案一：本校尚有 3 個指定吸菸區，為落實無菸政策與無菸支持性環境，擬逐年

取消吸菸區。 

        辦理情形：裁撤廚餘工廠旁空地指定吸菸區，並已請總務處協助，修正本校指定

吸菸區位置圖，並上網更新資料。並於 105 年 7 月 21 日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修訂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辦法，「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辦法」增(修)訂對照表如下： 

增(修)正條文 原始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五條  懲處 

一、凡於校內吸菸之日間部

學生，除記小過乙次

外，並強制參加本校安

排之「戒菸療程教育」，

無故不參加戒菸輔導課

程者，依校規以「無故

不參加重要集會」議處。

三、進推處學生未於指定吸

菸區吸菸者，由教職員生舉

證逕送進推處依校規議處。 

第五條  懲處 

一、凡於校內吸菸之日間部

學生，除記小過乙次

外，並強制參加本校安

排之「戒菸療程教育」，

無故不參加戒菸輔導課

程者，依校規以「無故

不參加重要集會」議處。 

三、進推處學生未於指定吸

菸區吸菸者，由教職員

生舉證逕送進推處依校

規議處。 

 

一、將日間部刪除

 

 

 

 

 

三、刪除第五條第

三款。 

        ，待 7 月 26 日行政會議通過後，協請進修部於行政會議提案廢除明志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處宣導菸害防制教育實施要點。 

    (二)提案二：學生平安保險費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6條規定，

須經具學生出席會議通過並公開收支明細。 

        辦理情形：自 104 學年起平安保險費收支明細，在衛生保健組網頁公開，並經有

學生代表出席之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三)上次臨時動議： 

      1.請將衛生委員會會議紀錄公開於衛生保健組網頁。 

        辦理情形：衛保組配合辦理。 



  二、衛生保健組 105 學年度工作報告（如附件 P1~3）。 

  三、環安室工作報告：105 年度教職員健康檢查，環安室已於 6月 3日上午(星期五)上

午 08:00～12:00，假體育館 1樓舉辦，本次委請長庚醫院辦理，共有 92 位教職員

參加體檢。 

  四、伙食團 105 學年度工作報告（如附件 P4）。 

  五、新北市政府衛生局於105年4月29日來文，為推廣年輕族群健康自我保護概念，落實

安全性行為及建立早期篩檢之概念，本校配合於日間部四技新生體檢105年9月12

日(一)，設置篩檢諮詢服務站。 

  六、105~107學年度學生平安保險費，經由總管理處採購部經理室匯集三校資料辦理詢

價，於105年05月10日已決包，由全球人壽得標本企業所屬三院校保險條件統一，

學生每人年保費366元(含教育部補助款100元)，一般學生一年實付266元，上下學

期各133元。 

  七、105學年度新生與大三勞工健康檢查，由財團法人天主教新店耕莘醫院得標，8

月2日(二)四技三年級+二技一年級勞工健檢、9月12日(一)日間部四技新生健康檢

查、9月20日(二)博碩士班和進修部新生健康檢查。 

參、討論事項：無 

肆、臨時動議： 

  1.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持續於新生定向輔導營推動 CPR+AED 教育訓練，建置安全校園網

絡，並推動教職員參與訓練，106 年達成安心校園認證(教職員 70%以上擁有 CPR+AED

訓練)。 

  2.請進修部因應 105 學年度全校學生全面禁菸，相關禁菸宣導教育訓練。 

  3.105 學年度取消第二教學大樓指定吸菸區，106 學年度若校內達成全面禁菸共識，取

消最後一個指定吸菸區，107 學年度起學校成為無菸校園。 

伍、散會 

 

 


